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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同贪污 玩忽职守上诉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 陈希同 男 68 岁 汉族

四川省安岳县人 曾任北京市市长 国务委员 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 1998 年 2 月 27 日

被逮捕  

辩护人 王耀庭 北京市逢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陈希同贪污 玩

忽职守一案 于 1998 年 7 月 31 日作出(1998)高刑初

字第 266 号刑事判决 陈希同不服 向最高人民法院

提出上诉  

一审判决认定 被告人陈希同任北京市市长 市

委书记期间 自 1991 年 7 月至 1994 年 11 月 在对

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 22 件 总计价值人民币

555956 2 元 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公 由个人非

法占有 被告人陈希同任北京市市长期间 于 1990

年和 1992 年指使 纵容王宝森动用财政资金 在北

京市八大处公园和怀柔县雁栖湖畔修建两座豪华别

墅 违规建造别墅及购置设备款共计人民币 3521 万

元 陈希同任北京市委书记后 自 1993 年 1 月至 1995

年 2 月 经常带情妇某某与王宝森等人 到两座别墅

吃住享乐 两座别墅成为陈希同 王宝森享乐的场所

其间 耗用服务管理费人民币 240 万元 吃喝挥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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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人民币 105 万元 一审法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第十二条第一款 第三百九十四条 第三百八

十二条第一款 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

六十九条第一款和一九七九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 认定陈希同犯贪污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犯玩忽职守罪 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 赃物予以没收 上

缴国库  

陈希同不服 以其没有占有对外交往中所收礼物

的故意 未将礼物交公是为捐助给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 对于玩忽职守 已经以辞职承担了责任 不应再

承担刑事责任为由提出上诉 陈希同的二审辩护人王

耀庭提出了陈希同占有在对外交往中所收礼物的主

观故意不明显 要求二审对有关证人证言加以核实

对陈希同的玩忽职守行为 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的辩

护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

陈希同贪污罪 玩忽职守罪的事实 有证人证言 物

证 书证 赃物估价证明 审计说明等证据证实 足

以认定 陈希同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 没有按

照国家规定交公 直至 1995 年 2 月 其秘书陈健涉

嫌犯罪被审查 陈希同要身边工作人员清理了有关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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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后 也未向任何人说明礼物要做捐助使用 相反却

让其子陈小同将部分礼物从其办公室拿走 且陈希同

提出的证人 均不证实陈希同的上诉理由和二审辩护

人的辩护意见 陈希同指使 纵容王宝森违规建造豪

华别墅并在其中享乐 耗费公款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

为依法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陈希同及其辩护人对此提

出的 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 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

于法无据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上诉人陈希同身为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 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不按照国家规

定交公 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 已构成贪污罪 违背

职责指使 纵容王宝森动用财政资金违规建造两座豪

华别墅 并在其中吃住享乐 使公共财产 国家和人

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均

应依法惩处 陈希同的上诉理由及二审辩护人的辩护

意见不能成立 不予采纳 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陈希

同的犯罪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 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

合法  

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后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 1016 次会议讨论决定 并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 于

1998 年 8 月 20 日裁定如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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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王晓东抢劫 流氓 盗窃案 

被告人 王晓东 男 22 岁 北京市人 首都钢

铁公司特殊钢公司薄板厂工人 1996 年 5 月 26 日被

逮捕  

辩护人 宋德家 北京市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王晓东犯抢劫

罪 流氓罪 盗窃罪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公诉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王晓东伙同康建平(另案处理)于 1996 年

1 月 23 日下午 5时许 到本市石景山区古城第二小学

南公共电话亭打电话 康建平强行将正在打电话的曹

正飞(男 30 岁)的电话挂断 随后 王晓东 康建平

又对曹正飞进行殴打 抢劫其所带戒指 因曹正飞反

抗抢劫未逞 当晚 6时计 王晓东等人又在石景山区

八角南路 14 栋楼北侧 寻机抢劫作案 适逢吕 (女)

路过此处 王晓东上前抢走吕的背包 当吕 追赶索

要时 王晓东抓住吕 的头发进行殴打 将其摔倒在

地 抢走金项链一条 人民币 380 元 并对吕 进行

猥亵 当晚 11 时 王晓东又到石景山区八角南路 10

栋 6 门 93 号 破窗入室盗窃王少东的人民币 3.3 万

余元 700 余美元及金项链 金戒指等物品 所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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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共价值人民币 3.9 万余元  

被告人王晓东于 1996 年 1 月 27 日凌晨 1时许

到石景山区雕塑公园附近寻机抢劫 将女青年张

刘 (均系河南省宜阳县人)截住) 用双手抓

住 2人头发 逼迫交出钱财 2人说没有 王晓东强

行从张 身上搜出人民币 120 余元 尔后 王晓东

又对 2人拳脚相加进行殴打 并对张 进行猥亵  

被告人王晓东于 1996 年 5 月 14 日晚 10 时许

在本市石景山区八角南路 14 栋楼北侧花园处寻机抢

劫 将过路行人郝 (女 29 岁)截住 抓住其的头发

拳击面部 将郝 打昏 抢走金项链一条 金戒指一

枚 并对郝 进行猥亵 郝 被殴打致脑震荡 鼻骨

骨折 王晓东作案后被当场抓获  

上述事实 有受害人曹正飞 吕 张

刘 郝 及事主王少东的陈述 现场勘查笔录

医院诊断证明 查获的被抢 被盗物品和赃物作价证

明等在案证实 被告人王晓东供述的作案时间 地点

手段等情节与上述证据相符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王晓东目

无国法 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斗争

中 仍进行犯罪活动 犯罪气焰嚣张 王晓东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用暴力手段多次拦路抢劫公民财物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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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室秘密窃取公民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且寻衅滋事

侮辱妇女情节恶劣 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第一百五十条第二款 第一百五十二条 第一

百六十条的规定 分别构成抢劫罪 盗窃罪和流氓罪

所犯抢劫罪 盗窃罪情节均特别严重 社会危害性极

大 应当依法严惩 所犯流氓罪情节恶劣 应当依照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

分子的决定 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从严惩处 王晓

东一人犯数罪 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应当数

罪并罚 根据其犯罪性质和情节 依照刑法第五十一

条第一款 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还应当相应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王晓东虽在羁押期间

坦白部分罪行 但所犯罪行极为严重 其要求从轻处

罚的理由不充分 不予采纳 据此 该院于 1996 年 6

月 1 日判决如下  

被告人王晓东犯抢劫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 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剥夺政治

权利三年 犯流氓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剥夺政治

权利二年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宣判后 被告人王晓东以其坦白交待了

罪行和揭发了他人犯罪 要求从轻处罚为由 向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王晓东的辩护人认为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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氓行为情节一般 所犯抢劫罪情节并非特别严重 建

议予以从轻处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上诉人王晓东

无视国法 犯罪气焰嚣张 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

拦路抢劫公民财物 并在实施抢劫公民财物过程中使

用暴力致伤事主身体 情节特别严重 夜入民宅秘密

窃取公民私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情节特别严重

且又公然藐视法纪和社会公德 寻衅滋事 侮辱妇女

情节极为恶劣 王晓东的行为分别构成抢劫罪 盗窃

罪和流氓罪 均应依法严惩 王晓东被抓获后 虽有

坦白部分罪行和揭发他人一起一般犯罪行为的情节

但不构成重大立功 不能据此予以从轻处罚 王晓东

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应予驳回 辩护人所提王晓东的

流氓行为情节一般 所犯抢劫罪其情节并非特别严重

的辩护意见 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根据王晓东犯罪的事实 犯罪性质 情节和

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所作的判决 定罪和适用法

律正确 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 应予维持 据此

该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三十

六条第(一)项规定 裁定如下  

驳回王晓东的上诉 维持原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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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了一

审法院对王晓东以抢劫罪 盗窃罪 流氓罪并罚 决

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  

陈拥军侵占案 

被告人 陈拥军 男 27 岁 原系湖南省石门县

化肥厂出纳员 1991 年 12 月 5 日被逮捕  

辩护人 覃事喜 郭晓辉 石门县律师事务所律

师  

湖南省常德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拥军犯贪

污罪 向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被告人陈拥军在石门化肥厂任出纳员期间 于

1988 年 5 月至 1991 年 11 月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采

取收入不记帐 偷支本厂在银行的存款 监守自盗等

手段 先后作案 62 次 侵吞公款 17565 

1 94 元 后恐罪行暴露 销毁部分单据后携带

公款 5.4 万余元潜逃 被抓获归案 破案后 追缴赃

款赃物共计 96769.22 元 造成损失 78882.72 元 其

中 陈拥军购买物品 吃喝玩乐和送礼等挥霍 6.7 万

余元 借给他人尚未追回的贪污款有 1.1 万余元  

上述事实 有产品销售发票 清账证明 银行帐

簿 转帐支票和对会计 文字 印章的鉴定报告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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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证人证言 查获的赃款赃物等证据证实 被告人陈

拥军也作过供述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4年3 月3日

作出认定被告人陈拥军犯贪污罪 判处其死刑 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 陈拥军不服 向湖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上诉理由是  

一 第一审刑事判决把他人用其印章代其收取的

货款 以及购货人是否付过款尚未查清的款项 均认

定其贪污是错误的  

二 其借给他人使用的公款 应当以挪用公款定

性 处罚应当比贪污轻 陈拥军的辩护人提出 第一

审刑事判决没有说明 4万余元的赃款去向 是事实不

清 扣押卢斌的汽车应当折抵陈拥军借给卢斌的贪污

款而没有折抵 陈拥军能够贪污公款是因厂领导严重

失职所致 第一审没有考虑这些因素 因此量刑过重

请求从轻处罚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一审法院认定陈拥军的

犯罪事实予以确认 该院认为 上诉人陈拥军是经手

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款

其行为触犯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

罪的补充规定 第一条的规定 构成贪污罪 应当依

照该补充规定第二条第(1)项的规定处罚 上诉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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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军的第一条上诉理由 经查与事实不符  

第一 凡是他人代收货款的 销售发票上都是代

收人自己的印鉴 没有发现以 陈拥军 的扁形印鉴

代收货款的事实  

第二 凡是他人代收货款的 除一笔因有凭证证

实已经转交给陈拥军而认定其贪污外 其余均未认定

贪污  

第三 凡是原判认定陈拥军贪污货款的日期 根

据考勤记载 都是陈拥军上班的日期 第四 凡是认

定陈拥军贪污的货款 都有购货人证实已经付清货

款 其余因无购货人证实或者无其他证据证实已经付

清货款的 均未认定是陈拥军贪污 上诉人陈拥军的

第二条上诉理由 经查也不成立 如果是挪用公款

账面上应当有记载 记帐凭证应当齐全 以此来表示

公款虽然已经被挪用 挪用人仍然承认其为公款 但

是事实是 陈拥军在潜逃前 不仅携带走大量公款

还将自己保管的销售发票记帐联 提取现金的支票存

根等单据毁坏 此行为足以证明 陈拥军已经视这些

公款为自己可以独占的私有财产 第一审已经查明陈

拥军贪污所造成损失的 7.8 万余元的全部去向 从卢

斌手中扣押的汽车 已经查明属于石门县物资贸易中

心所有 应当退回该单位 不能折抵卢斌欠陈拥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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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款 陈拥军虽然是趁本厂领导严重失职而犯罪

但是其犯罪时间长 数额巨大 属情节特别严重 依

法应当判处死刑 辩护人请求从轻处罚陈拥军的理

由 不予采纳 第一审根据上述犯罪事实 依法判处

其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

实 充分 定罪准确 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  

据此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 于

1994 年 6 月 9 日裁定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

十四条的规定 将陈拥军贪污一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

复核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后认为 第一 二审认定的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审判程序合法 本

案在报请复核期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惩治违反

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 )已经颁布

并且施行 被告人陈拥军身为国有企业职工 利用职

务之便侵吞公款 这种行为在 决定 施行前 依照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

定 第一条的规定 应当认定为贪污罪 并应当依照

补充规定的第二条处罚 决定 第十条把公司职工

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吞公司财物的行为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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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定为侵占罪 第十四条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 股

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职工犯侵占罪的 也适用 决

定 贪污罪的处刑比侵占罪重 依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 第九条的规定 当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

处刑较轻时 应当适用新法 据此 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6 年 3 月 26 日判决  

一 撤销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关于此案的刑事判决和刑事裁定  

二 被告人陈拥军犯侵占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高玉林等五人贪污 受贿案 

被告人 高玉林 男 62 岁 天津市人 原系天

津市教育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兼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

中心主任 1996 年 7 月 2 日被逮捕  

一审辩护人 韩玉钧 天津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律

师  

二审辩护人 原伟 北京市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 张洪斌 男 60 岁 河北省人 原系天

津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中专处处长 1996 年 6 月 18

日被逮捕  

辩护人 王建人 天津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 张泽田 男 53 岁 天津市人 原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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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中专处副处长 1996 年 6 月

18 日被逮捕  

辩护人 张建 瀚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 李树青 男 61 岁 天津市人 原系天

津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行政处处长 1996 年 7 月 2

日被逮捕  

辩护人 万晓侠 法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 樊本奎 男 55 岁 汉族 天津市人

原系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副主任 1996 年 6 月

26 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 刘乃强 宏志 天津市天鼎律师事务所

律师  

被告人高玉林 张洪斌 张泽田 李树青 樊本

奎贪污 受贿一案 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992

年 10 月至 12 月 天津市静海县 宝坻县 蓟县 武

清县招生办公室为了解决本县部分学生要求报考中

专的名额问题 分别请求被告人樊本奎帮助解决 樊

本奎向被告人高玉林请示 高玉林表示同意 并提出

收一些费用 樊本奎将高玉林的意见转告给被告人张

泽田 同时利用职权 给以上各县多分配中专招生名


